
台南市中西區協進國小雲端榮譽制度實施計劃 
 

一、實施目的： 

(一)『獎勵善行』，激發學生自發性的向善行為 

(二)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昇自我學習效能 

(三)重視學生的藝能表現，增強多元發展動機 

(四)整合領域，建構以學校本位為架構的制度 

(五)提供班級導師可結合班級經營的獎勵方式 

(六)提供科任導師可結合課堂經營的獎勵方法 

二、實施原則： 

(一)發行實體鈔票(點數)及雲端查閱系統，結合科技力與時代教育趨勢 

(二)具備時效性，即刻反映學生獎勵之事實 

(三)帳號之下，完整記錄學生多元學習歷程 

(四)應用行為改變技術，強化正向增強效應 

(五)制度具備永續性、前瞻性、高度趣味性 

(六)整體配合，全體教師全體學生共同參與 

三、主政單位：輔導處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五、實施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六、實施經費：學生活動費及家長會等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七、實施設定：附件一 

八、實施方式：附件二 

九、本實施計畫經鈞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協進雲端榮譽制度實施設定 

1 .由輔導處主責相關全校榮譽制度業務，學務處負責雲端銀行行員的教育訓練，  

   教務處以學年會議之討論決議為參佐資料，每學期綜觀全制度，檢討、調整 

   合宜之公定點數，積極發展學生獲得榮譽點數之附加價值，以健全榮譽制度 

   架構為宗旨。 

2 .每學期榮譽點額度由教務處於每學期開學前一週內，配給至各班導師、各科 

   任老師組長及主任的協進銀行帳號下，再由各級任導師、科任教師、組長及 

   主任至實體銀行(協進銀行)提領鈔票點數。 

3.所有學生均可於登入校網後，查詢目前得點情形。 

4.學生得點之歷史記錄永久保存，為校園建立不斷超越的積極氛圍。 

5.學生的帳號即為進入本校後的學號，並整合圖書館借書等…功能。 

6.修正各項點數上限，以一學期為單位，得於寒暑假期間視意見反映調整，如為 

  修正核點事實項目，可於學期中視情況增刪。 

7.處室重點學習活動之點數不能修正，由處室定義即不再更動，其他各項由核點 

  之老師自由調整核點。 

8.組長、主任有二種點數，一為科任點數(4000點)，另一為各式競賽之"行政點

數"，行政點數無使用上限，學期中若使用完畢，由教務處無上限配發。 

 
 
 
 
 
 
 
 
 
 
 
 
 
 
 



附件二 

1.班級內榮譽點數分配暨核點項目(本表所有點數，均為可調整之榮譽點數) 
導師 上限 12000點 配合班級經營方式核予學生點數 

科任 每學期2000點／班 
 

科目內學習表現優異有獎勵事實 

指標 核點項目 核發點數 說明 

基 

本 

素 

養 

擔任幹部 建議點數 30點 如：教室各式股長 

行為禮貌 建議點數 10點 如：尊敬師長．問早道好．優良舉止 

學習認真 建議點數 5點 如：回答問題〃參與討論〃作業用 

熱心助人 建議點數 5點 如：對需要幫助之同學伸出援手 

團隊合作 建議點數 5點 如：對團隊表現有貢獻 

其他 視需求情形 老師彈性運用的核點項目 

環 

境 

教 

育 

班級環境經營 建議點數 5點 如：協助教室布置．打掃認真 

落實環保 建議點數 5點 如：隨手關燈．負責班級回收工作 

其他 視需求情形 老師彈性運用的核點項目 

多 

元 

展 

能 

學科成績表現 建議點數 5點 如：各式大．小考 

班級選拔 建議點數 30點 如：班級模範生．各類傑出代表 

班級內各項比

賽 
建議點數 10點 如：班級內傑出得獎作品 

其他 視需求情形 老師彈性運用的核點項目 

 
 
 
 
 
 
 
 
 
 
 
 
 
 
 
 
 
 
 



2.班級外榮譽點數分配暨核點項目(本表所有點數，均為不可調整之榮譽點數) 
組長/主任/校長 無上限點數 依據學生教室外之表現核予學生點數 

科任 每學期原則每人4000點 
 

科目內學習表現優異有獎勵事實 

指標 核點項目 
核發 

點數 
說明 

核點

人員 

基 

本 

素 

養 

閱讀護照認證 200點 

個人獲得以下認証，每進階一級頒發200點予以

鼓勵：鑽石博士、白金博士、金博士、銀博士、

銅博士、小博士、小碩士、小學士 

組長 各類服務小天使 依表現 每學期視參與情形，核予20點～200點獎勵 

良善品德表現 依表現 如：拾金不昧．各項優良有益於校園之行為 

糾察隊 依表現 每學期視參與情形，核予50點～300點獎勵 

小市長團隊 依表現 每學期視參與情形，核予100點～500點獎勵 

低 

碳 

環 

境 

環保小尖兵 依表現 每學期視參與情形，核予20點～200點獎勵 

組長 
秩序整潔評比 依表現 

第一名300點 第二名150點 第三名90點 

(給班級) 

廁所評比 依表現 
第一名300點 第二名150點 第三名90點 

同上 

多 

元 

展 

能 

校內表演入選 50點 參與校園藝術秀．學習嘉年華等校內展演活動 

組長 

個人參加校內各

項競賽 
依表現 

第一名100點合格40點獎狀20點 

第二名70點優選30點入選10點 

第三名50點佳作20點 

(若非以上名稱，擇相近意涵之名次核予點數

如：班級模範生．各類傑出代表 

班級參加校內各

項競賽 
依表現 

個人代表學校參

加校外競賽 
依表現 

第一名200點 

第二名150點 

第三名100點代表參加50點 

(若非以上名稱，擇相近意涵之名次核予點數) 

主任 
團隊代表學校參

加校外競賽 
依表現 

班級代表學校參

加校外競賽 
依表現 

個人代表學校參

加全國競賽 
依表現 

第一名400點 

第二名300點 

第三名200點代表參加100點 

(若非以上名稱，擇相近意涵之名次核予點數) 

校長 
團隊代表學校參

加全國競賽 
依表現 

班級代表學校參

加全國競賽 
依表現 

備註: 榮譽表彰兌換 

1.累計存款達 3000點時，學生攜存摺及 2吋大頭照到輔導室登記，並製作實體榮譽狀於晨會 

  由校長親自頒發表揚。 

2.此點數不影響學生兌換獎品，兌換獎品後仍可累計點數，或先行兌換榮譽表彰後仍可兌換獎 

  品。 










